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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维也纳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共同利益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供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

效。在定于 2020 年举行的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的五年筹备期内，恰逢这

两个重要日期五十周年。这两个五十周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条约缔约国可以反

思近半个世纪以来《条约》带来的惠益，并展望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间如何共同

维护和扩大这些惠益。 

2. 《条约》的核心条款是涉及不扩散(第一至三条)、和平利用核能(第四条)和

裁军(第六条)的条款。有时人们误认为这些条款是相互竞争的利益，属于在反复

权衡这些据称相互竞争的利益之后《条约》的谈判结果。这些描述过于简单、具

有误导性，根本曲解了《条约》的结构和利益。事实上，这些内容并不相互竞争，

而是代表了条约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 

 条约所有缔约国——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受益于强有力

的核不扩散制度。该制度带来了直接的安全益处：缔约国知道邻国或对

手没有、也不会轻易获得核武器；对此加以核实的国际保障措施业已到

位。这些阻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相互保证取决于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助

长此类扩散。 

 这些安全承诺是《条约》的核心所在，所有缔约国都从中受益，《条约》

因而才有可能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诸多贡献。顾名思义，《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根本上是关于不扩散问题的条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

不扩散保障来防止核技术被误用于武器目的，那就既不可能顺利开展有

意义的国际核合作，也不可能成功进行裁军；不扩散是《条约》其他内

容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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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会便利各国分享和平利用核能的益处，对于

无核武器国家、乃至条约所有缔约国都有好处。和平利用核能和科学技

术，有助于满足能源、保健、农业、工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可持

续发展需求；条约所有缔约国都从中受益。有了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

条约缔约国才得以享受上述裨益，因为不扩散方面的保证方便各国开展

核合作，也让各方放心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会被滥用或用于其他目的。 

 维持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也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乃至所有缔约国，因

为它有助于营造可能允许进行核裁军的条件。核武器如果再有进一步的

扩散，裁军的前景就会大为暗淡，核战争的风险、核升级、核误判或核

事故的可能性、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如国际恐怖分子)自身也可能获得核

武器的机会都会增加。因此，不扩散制度对于降低核风险和加强稳定至

关重要。没有强有力的不扩散保障，裁军就无从谈起。 

3. 过去 50 年来，在推动这些共同利益和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63 年，

约翰·肯尼迪总统警告说，到 1970 年代末，就会有 25 个国家可能走上获得核武

器之路。实际上，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考虑过发展核武器。此种

广泛扩散将大大增加区域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发生核战争的

意外或恐怖主义获取核武器的风险。然而，此种扩散并未广泛出现。 

4. 相反，以《条约》为基础的全球不扩散努力限制了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

此类国家目前仍然不到 10 个，比《条约》第九条第 3 款所承认的五个核武器国

家仅略有增加。《条约》也几乎得到了普遍遵守。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成了条约缔

约国，其中包括许多曾拥有核武器或制定过核武器发展计划或有过此种想法的国

家。几起不遵守《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义务的情况已

经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情况尚未解决。为迎接这些挑战，条约缔约国已落实举

措，以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措施，更新出口管制准则，并消弭不扩散制度

方面的其他差距。这一成绩并不完美，扩散方面尚存挑战，使《条约》今天承受

压力，但全球性的不扩散制度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惠益不容否认。实践证

明，在实现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方面，《条约》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5. 50 年来，扩大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已增

至 168 个，其中大多数国家正在得益于该机构诊断和防治疾病、研发新作物、管

理稀缺水资源和广泛应用核科技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自 2010年以来，

美利坚合众国为原子能机构在这些领域的计划提供了超过 2.76 亿美元的资金。核

贸易也有蓬勃发展，全球共有近 450 个核电站在运作，提供超过 390 千兆瓦的清

洁基线电力。核燃料(仍然十分可靠)的商业市场现在得到以下方面的支持：好几

个新的和新兴的燃料储备和燃料保证机制(通过原子能机构)，以及目前在美国运

营、有美国保证的燃料供应。如果市场供应出现严重中断，这些保证机制即可派

上用场。维护和加强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集体努力，有助于增强接受方与供应方

之间的信任。此类商贸活动要蓬勃发展，双方之间就必须建立信任。由独立监管

机构监督的核安全和保安措施以及界定共同法律框架的国际文书，也是和平核合

作得到有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提供了广泛援助，帮助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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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提供指导和建立本国基础设施。自 2010 年以来，美国向原子能机构核安

全和保安方案提供了约 1.24 亿美元。 

6. 同样，在降低核风险以及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也取

得了显著进展。冷战时期的核武器竞赛几十年前就已经结束。根据《美利坚合众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美国的核

储存比冷战时期的峰值减少了 85%以上，作战部署的战略弹头的数量将减至 1950

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美国从武器计划中移走了数百吨裂变材料，并就处理其

过剩裂变材料事宜同俄罗斯联邦密切合作。 

7. 当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因为有些国家正在阻挠控制军备竞赛和降低核武

器风险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条约》序言把裁军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

国间信任联系在一起。如序言所述，在若干重要方面，进一步降低核风险的希望，

不仅取决于维持强有力的不扩散保障，而且还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其成员面

临的各种安全挑战。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有效处理区域侵略、确保履行现有的军控

和裁军义务、管理或解决国家间的对抗和竞争，通过谈判实现进一步削减就会更

加困难。有些国家正在扩充核储备、追求破坏稳定的战略体系、违反不扩散和裁

军义务，或采取增加国际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其他行动，这就使各国越来越难营

造和维持可能促成进一步裁军的安全条件。 

8. 然而，总体来说，《条约》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表明全球不扩散制度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尊重条约所有缔约国利益、基于共

识的进程，才能够在《条约》实施工作所有领域长期取得进展。对于各国愿意处

理影响其核心利益的问题而言，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审议至关重要。基于共识的

决策也非常适合《条约》主题，在这方面，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共同、相互重叠和

相互关联的利益。过去 50 年来，出于共识而取得的成绩比令人失望的情形多得

多，而且可以再次做到。对共识的批评往往强调，发生观点对立的争端有时会妨

碍达成一致，但放弃共识只会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9. 美国随时准备与条约其他缔约国合作，确保将于 2020 年举行的审议大会引

导我们走上建设性道路，在促进共同利益方面取得进展。这条道路将强调切实回

应现实世界的问题(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禁核计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而不是集中处理不顾现实世界状况、忽视扩散方面挑战或为扩散开脱

或促成扩散的提案。兑现《条约》承诺的最好办法在于：赞同而不是放弃共识，

摒弃将《条约》条款曲解为竞争性利益的虚假分歧，并将重点放在让所有缔约国

携手并进的广泛共同利益之上。 

 


